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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為 (憲法訴訟類型)提出法庭之友意見事 :

2由於系爭法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在制定過程中 ,部分參考美國法制 ,再

3加上我國目前的中央政府體制 ,一般來說均認為是受法國影響的半總統制 ,

4因 此這份法庭之友意見書 ,便將從美國與法國的制度 ,來看這次影響憲法

5紛爭的三個主要議題 :國情咨文 、國會調查權 、以及藐視國會罪 ,以供 鈞

b院卓參 。但本法庭之友意見書 ,並未直接評價我國系爭法律之合憲與否 ,

7合先敘明。

8

9                 美國

10

11               I.國 情咨文

12  美國聯邦憲法第二條第三款 (A㏄icleII,Section3)規定 ,美 國總統應不時

13告知國會有關美國的國情 ,並向國會提出他認為必要和適當的措施 ,供國

14會考慮(Heshall lom timeto timegiveto theCongressInfommtion oft比 State

15 oftheUnion,andrecoⅡ1lnendto their(εonsideration suchⅣ Ieasuresasheshall

1bjudgenecessaryande印 edient...戶 雖然對於什麼叫 「不時(士om timeto time)┘

17並沒有定義 ,但傳統上就是每年一次 。聯邦憲法也從未規定總統必須在何

18時 、以及以何種形式發表國情咨文 。這款規定後來在實踐上 ,逐漸演變成

l砂 現在的國情咨文 ,因 此第二條第三款可說是美國總統進行國情咨文的憲法

20依據 。

ω1  歷史上 ,美 國總統發表國情咨文 ,可上溯自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 。

22然而在之後的一個世紀 ,總統的國情咨文均是以書面發表 ,並非親自到國

Σ3會發表年度報告 ,這種形式一直到 lθ 13年後才又恢復成由總統親自到國會

邱 發表
】,隨著廣播和電視機逐漸普及之後 ,更成為美國重要的政治活動 ,總

必 統發表國情咨文有多重目的 ,其 中包括報告美國國內外形勢 ,提出今後一

26年的立法建議 ,總統還可以借這個機會發表個人對國家前景的設想 。至於

lCOlleenJ.Shogan,ThePresident’ SState()ftheUni0nAddress:TraditiOn,Function,al︴ dP0licyImplicatiOnS,

COngressionalReseπchService,JanuaΨ 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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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表國情咨文的時間 ,同樣不固定 ,但通常多半是一月到三月之間。參加

2國 情咨文的成員 ,除 了國會議員之外 ,主要還會有副總統 、大法官 、內閣

3成 員 ,以及一些表現傑出的公民。

碎  國情咨文的長短同樣因總統而異 ,有僅有一 、兩千字者 ,也有長達三

5萬 多字者2。 事實上 ,發表國情咨文的地點雖然是在國會 ,然而演講的對象 ,

6已經逐漸從立法者轉變成向全體國民 ,直到目前為止 ,每年觀看國情咨文

7的美國民︿甲人’都還有兩千萬人以上 。

8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 ,在野黨對總統國情咨文發表評論的傳統始於 1少66

9年 ,直到目前為止都是 。進行方式則是等總統發表國情咨文完全結束之後 ,

10由在野黨的領袖(通常是具有全國知名度的國會成員或州長),發表對國情

ll咨文的評論3,但在國情咨文進行中 ,不論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的國會成員 ,

lΣ 都不會干擾總統發表國情咨文 ,而總統發表完之後通常就會直接離開國會 ,

13國 會成員對於總統的國情咨文 ,不論在事前 、事後 、或是過程中 ,都沒有

1碎 以任何形式進行質詢或提問的權力 ,當然也不會有表洪或其他立法行為
冷°

15簡 單的說 ,在美國 ,發表國情咨文就是一個總統表現的場合 。在野黨的反

16對意見 ,通常表現在不起立 、不鼓掌 、或是事後的批評上 。

17

18             II.美 國國會調查權

19  美國國會擁有調查與獲取資訊的廣泛權力 ,這些資訊甚至可能包括機
乞0密資訊 。這個權力並不是由憲法或任何法律所明定 ,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21長久以來 ,一直透過判決 ,肯認這是國會為了執行其各種權限所必須的權

2全 力 ,因 為國會如果無法獲取相關資訊 ,就無法妥善進行立法 。因此咸認此

23項權力可以由美國聯邦憲法第一條第八項第18款規定
5,國
會有權制定法律

24以行使權力 ,所推論出來 。國會調查權與立法權和預算權 ,為 國會的三大

2Id.2-3.

3Id. 11-l碎
.

‘
Id.

5TheCOngress shallhaVePOwerTOmakeallLawSwhichShallbenecesSa工 yandprOperfOrcaΠㄌ/ingintO

EXecutiOnthefOregOing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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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權力 。美國國會行使調查權年代已久 ,可追溯自殖民地時代 ,這是一項由

2英國議會延續過來的傳統‘。就目前而言 ,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均有此項

3權力 。

4  一般來說 ,國 會調查權力的開啟 ,主要是基於行政監督 、立法準備 、

5揭弊 、或是行使人事同意權 。其目的則有三 :政策性目的 、政治性目的 、

b制度性目的7。 政策性目的在於確係行政機關以一種有效率的方式 ,忠實地

7執行立法機關所交辦的任務 ,並且沒有任何浪費、弊病 、或是濫用的情形 。

8政治性目的則在於駁斥行政機關使國會成員獲得更高的知名度 ,甚至是贏

少得選舉支持 。而制度性的目的則在於權力分立與制衡 、滿足國會與一般大

10六甲人知的權益
8。

11  不論基於什麼目的行使調查權 ,行使的方式則包括開啟調查 、舉行聽

12證 、獲取證詞與文件 、以及透過傳喚令強迫政府官員或私人配合國會調查 。

13值得注意的是 ,國 會的委員會在有國會決議授權的情況下 ,也可以行使調

1碎 查權
’,而這個授權的決議必須夠清楚。受到國會委員會傳喚調查的人 ,有

15權要求知道委員會成員要詢問他的問題 ,如何與立法事務相關聯 。對於聽

lb證如何進行 ,憲法並沒有明文規範 ,迄今主要是依循慣例 。

17  至於最重要的問題 ,也就是國會調查權的範圍 ,由於缺乏憲法明文規
18定 ,因 此調查權的具體範圍到哪裡 ,通常有賴於憲政慣例 、政黨協商 、以

19及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來界定 。在實際運作上 ,其所得行使的範圍非常廣

20泛 。在 195少年的判決l0中 ,聯邦最高法院便曾說國會調查權既深且廣 ,就

21如 同立法與預算的權限一樣 ,只要是涉及國家利益而國會認為有必要立法

22或確認是否需要立法的事項 ,都有可能包含在內。不過 ,當被調查或傳喚

23的人是行政官員時 ,聯邦最高法院基於司法自制與權力分立原則 ,很少介

6BriameJ.GOrodet㎡ .,TheH﹏t0hcalal〕 dLeg㎡ BaSiSfortheExerdseofCOngressiOnaloversightAuth0h軏
COnstitutionalAccountabilityCente七 JanuaΨ 2019.
7ToddGarveyeta1.,CongressiOnaloversightalldInvestigations,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December

13,2022.
8ld.

9Gorodeta1.,supranote●
,atl上 .

⊥°Barenblattv.UnitedStateS,360U.S.l0少 ,lⅡ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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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 ,通常在此情況下 ,行政和立法關於調查權的爭議 ,大多數老不是透過政

2黨協商等非正式管道來解決 ,而非透過法院 。法院的況默同時也代表國會

3調查權的範圍 ,相當大程度取決於長久以來的實踐 。

碎  然而這項權力並不是毫無邊際 ,因 為它是為了輔助立法或預算之用 ,

5因 此立法權的邊際就是國會調查權的邊際 。換言之 ,國 會調查權的行使範

6圍 ,應以具體 、特定的立法目的為限 。聯邦最高法院曾表示 ,如果不是為

7了 特定立法目的 ,國 會行使調查權不應用來拆穿(exposure)他們竹不喜歡的

8人或事物 ,藉以達到其他政治目的 。當然 ,法院也承認 ,司 法機關在通常

9情況下並不會特別追究立法者的動機 。此外 ,行政機關也有可能基於行政

10特權(executiveprivilege)而 拒絕提供證詞或其他資訊 ll。 至於行政特權與國

11會調查權之間的分際 ,則 是政治角力的問題 ,國 會經常用藐視國會罪威脅

12拒絕提供資訊的行政官員 ,但由於藐視國會罪本身需要靠行政部門內的聯

13邦檢察官來起訴 ,因 此真正進到法院的案子很少 ,多 半時候老r是作為一種

1碎 談判籌碼 ,靠非正式的兩黨政治協商 ,在個案中獲得解決 。

心  不過 ,當被傳喚的是一般私人而非政府官員時 ,則 會有言論自由(憲法

1b修正條文第一條)與正當法律程序中的不自證己罪(憲法修正條文第五條)的

17問題 ,法院比較可能會介入】2。 此外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國 會沒有一般

18性地探究公民私領域事務的權力 。國會調查權雖然也受到言論自由和不自

1少 證己罪等基本權利的限制 ,但這不意味著受傳喚人可以訴諸這些權利而在

20任何情況都拒絕證言 。法院實務顯示 ,最終仍是公益與私益之間的衡量 。

Σl不過 ,法院通常不會介人國會的傳喚行為本身 ,只有當被傳喚人最終因為

22藐視國會而進到法院時 ,法院才會審查國會調查權的行使是否有違反上述

Σ3憲法限制 。

邱  最後 ,而如果一項事務必須專由法院來處理或救濟 ,則 國會也沒有調
必 查權 。例如法院審理中的案件 。

l1T0ddGarvey,CriminalCOlltempt ofC0ngres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

June5窢023.
12Garveyetal,Supranot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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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IⅡ .藐視國會

3  在美國 ,國 會為了行使其調查與監督的權力 ,經常會傳喚相關證人 ,

4為 了確保其傳喚有效 、且證人願意真實陳述 ,因 此主要有兩種方法 ,一種

5是刑事手段 ,第 二種是民事手段 13。 值得一提的是 ,國 會其實很少用這些

b手段取得證言或文件 ,而通常是透過其既有的權力 ,例如人事任命權或預

7算權的威脅 ,以及其他非正式的協商 ,來取得想要的資訊 。

8  就第一種刑事手段而言 ,藐視國會罪主要是依據2U.S.C.∮ 1少2,這條
θ規定載明任何受國會(參議院或眾議院)或國會委員會合法傳喚 ,要求作證

lO或繳交文件者 ,如果故意虛偽陳述 、或拒絕回答相關問題 ,將被視為藐視

l1國 會 。目前違反此條者 ,可罰十萬美金以下或一年以下的徒刑
1↑ 。這種做

12法可以追溯自1857年開始 ,自 從 1少30年之後 ,兩院都將藐視國會罪視為執

13行傳喚的主要手段 ,這也被認為是用來貫徹國會調查與監督權的功能 。由

14於可能面臨入獄與罰金 ,因 此證人比較願意坦白 ,而 國會委員會比較容易

15獲得想要的資訊 。不過相較於下述的民事手段 ,藐視國會罪本身並無法強

1b迫證人提出證詞或提交相關資訊 。

17  一旦國會(或委員會)認 為證人違反藐視國會罪 ,相 關程序規定在 2

18U.S.C.∮ l少ㄥ15。 委員會應將他們認為藐視國會成立的事實 ,提交給參議院

13GOrOdgta1.,Supranote6,at ll-lb.

14∮ 192.Remsalofwitness to teSti打 or producepapers:EveΨ personwh0havingbeensummonedaSawitneSS
bytheauthorityofeitherHOuseOfCongress tOgivetestimony()rtOproducepapersupona〕 !yma戈 erunder

inquiΨ beforeeitherHOuse,or組 yjOintcommi仇eeeStablis比 dbyajOint orconcuuent res0lutiOnofthetwo
HOuseSOfCongress,oranycommitteeOfeitherH〔 )useOfCOngreSS,willn】 llym泳 esde伍 u︳t,()rwhO,having

appeared,re血 ses toanSWeranyqueStiOnpertinentto thequeStiOnunder inquil乎 ,shallbedeemedguilty()fa
nliSdemeanor,punishablebyaΠ neOfnot moretha〕 〕$1,000norleSSthan$l00andimprisOnment inacommon
jailfOr notlesSthan onemonthnor morethantwelvemo“ hs.
伍
Wl】 eneverawitneSSSummonedaSmentiOnedin section l少 2oftl〕 is title伍 ils to印 pearto tgSti打 or伍ils to

produceanybOOks,paperS,recordS,OrdocumentS,aSrequired,orwheneveranywitneSssOSummonedre仙 SestO

answeranyquestiOnpertinent to thGsuㄐ ㏄tunder inquiΨ beforeeitherHou比 ,OranyjOintcommittee
establishedbyajOint orconcu“ ent resolution ofthetwoHouseSOfCOngress,Oranycommit︴ eeor subcon︴ mittee

OfeitherHouSe0fCOngreSS,andtl〕 eIhctofsuch&lilureor£ailures is reportedtoeitherHOuseWhi︳ eCOngreSSis
in session orwhenCOngress is not in seSSiOn,aStatement offactconstitutingsuchnlilureis rep0rtedtoandΠ led

withthePresidentOftheSenateor theSpeakeroftl〕 eHOusΞ,itShallbetheduty0fthesaidPresident ofthe
Sen飩eorSpe旅eroftheHouSe,aSt比 ca比 maybe,toce比 i軌 andhesh㎡ lSOce比 i軌 t比 statementOffactS
afOreSaidunder tl〕esea1oftheSenateorHOuse,aSthecasemaybe,to theapprOpriateUnitedStateSattori〕 ey,

Who比 dutyit shallbetObringtl〕 ematterbeforetl〕 egrandjuΨ f0r it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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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院長或眾議院院長 。雖然法律沒有明定委員會的主張是否需要國會同意 ,

2但實踐上 ,在委員會提出相關藐視國會的主張後 ,國 會通常會審視是否成

3立 。一旦國會覺得成立 ,則院長必須將此案轉交給美國聯邦檢察官 ,而聯

碎邦檢察官則應將本案交由大陪審團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 ,法條雖然使用聯

5邦檢察官 「應將(shallbetheduty)┘ 案子交給大陪審團處理 ,但實務上 ,聯

b邦檢察官仍然享有裁決權 ,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起訴並移交大陪審團 ,並不

7受 國會的拘東1石 °換句話說 ,即使國會覺得行政部門所屬官員藐視國會 ,

8但在處理上 ,仍將由代表行政權的檢察官來決定是否起訴 ,這也被認為是

9藐視國會罪的弱點之一 。自2008到 2023,美國國會曾對十人主張犯了藐視

10國 會罪 ,但美國司法部只起訴了其中兩人17。 這點不論是在民主黨或共和

l1黨執政的時候都一樣 ,當行政官員是基於總統指示拒絕提供國會想要的資

12訊的時候 ,行政告r門通常(但不一定)會基於這是行政特權的理由 ,拒絕起

13訴這些官員。一旦聯邦檢察官決定不起訴 ,案子就結案。

1碎   而就第二種民事手段而言 ,只要有國會決議 ,參議院可以根據28U.S.C.

15∮ 必b518,在哥倫比亞特區的聯邦地方法院 ,提起民事訴訟(ciVil suits),藉

1b此逼迫行政機關提出資訊 。不過 ,上述規定明白表示 ,當聯邦政府官員是

17依據法定職權所行事時 ,該規定不得用來強迫政府官員接受傳喚命令 1少 ,

18而 主要是針對一般民人甲人°雖然這條規定沒有明白授權人甲人議院類似權力 ,但

l炒 實踐上以及法院判決上 ,老r認為眾議院也有相同權力 。相對於上述的刑事

20手段 ,一旦法院認定國會的傳喚是合法有效的 ,而且被傳喚人無法證立其

上6GarVe坊 Supranotel0,a︴ 3.
1’
Id.

土828U.S.C.∮ 13“(a):I孔 UnitedStateSDiStrictCourt㏑ r tl｝ eDistrictOfCOlumbiaShallhaveoriginal
jurisdictiOn.‥ oVerallycivilactionbroughtbytheSenateorallyauthori孔 dCommitteeor subcommitteeoftl】 e

Sen飩etoenf0rce,tOS㏄ uread㏄laratoryjudgmentconcemingtl】 evalidityo元 orto preVentatlΥ eatenedrefusal
or王ailuretocomplywith,anySubpoenaor ordGr issjedbytheSenateorcommitteeorSubcomn】 itteeofthe

SenatetoanyentityactingOrpu印Ortingtoactunderc(〕 l0r orauthorityofStatelawor toanynaturalperson to
SecuretheprOductiOnOfdOcumentSOr otherInaterials ofanykind0r tl〕 eansweringofanydepositiOn or

inteuogatoryorto securetestimonyoranycombination thereOi
19This section shall notapplyto組 aCti0n toenhr㏄,to s㏄ ureadeclaratoryjudgmel〕 tconcerl〕 ingtl〕 ev甜 idity

o几 orto preventatlΥeatenedrehsal tocomplywith,anySubpOenaor order isSuedtoanofΠ cer oremplOyeeOf
tl〕eexecutivebranchoftheFederalG0vemmentactingwitl〕 inhiSOrherOf〔lcialcap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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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拒絕提交資訊之行為 ,那麼法院就會命令被傳喚人提交資訊 。倘若被傳喚

2人持續拒絕 ,那麼被傳喚人將進一步觸犯藐視.法院(contempt o仇ourt)罪 。

3  除了前兩種管道之外 ,美 國國會事實上還曾經有第三種方法 ,也就是

碎國會得 自行逮捕拘禁任何妨礙國會行使職權(obstructtheper密manceofthe

5dutiesofthelegislature)的 人 ,因 此在範圍上不只藐視國會 ,還包括以其他

b手段阻止國會運作的情況20。 聯邦最高法院也肯認這種權力 ,並認為可以

7透過聯邦憲法第一條第八項第18款 2!來行使 。然而由於物理上限制官員無

8法 自由行動之外 ,國 會其實沒有辦法強迫官員提交資訊 ,因 此這種手段被

θ認為無效率 ,因 此自從 1少30年之後 ,國 會就再也沒有行使過這項權力
22。

l0

11                                   9去國外

12

13          I.法 國雙首長制總統赴國會演說

l碎   觀乎歐洲民主憲政制度之發展 ,無論是英國或法國建立之議會制度 ,

15幾乎與 1少世紀之西方民主發展並行 。民主政體發展成為由普選產生的議會

1b所組成之政治體制 。與此同時 ,國 家之型態亦發生變化 ,首先是工業化與

17老r市化的社會轉變 ,再者 ,係 由警察國家轉變為福利國家 ,而 國家的職權

18與功能也隨之擴大 。基於議會之權力擴大 ,民主國家體制會尋求議會制度

19之合理化 ,避免議會過度越權 。此得透過議會自律之方式 ,達到效果 ,但

20情況並不多見 。法國第三共和時期 ,議會擁有絕對之權力 ,在政治角力下

21迫使總統辭職 ,然 而與比同時 ,議會亦經常將決策之任務推給政府 ,此些

22不 良地運作實際狀況 ,逐漸累積 。第四共和試圖修正第三共和之缺失 ,但

23並未成功 ,使得制度又陷入與第三共和同樣的錯誤 。1少58年第五共和憲法

24之制憲者 ,借鑑前述歷史之經驗 ,企圖以新的憲政制度來修正第三共和與

20G〔)rOdgta1.supranote6,atl1.
2lTheC0ngress shallhavePOwerTomakeallLawSwhicl】 shallbeneceSSaΨ andp了 operfOrcarryingintO

EXGcutiOntheIbregOingPOwerS.⋯
22ToddG釪 Vey,CongressiOnalSubpOenas:EnhrcingExecutiveBrallchCOmpliance,COngfeSSionalResearch
Servicel百 ,March27,2019.
23就法國部分 ,感 謝蔡鎰仲教授協助提供資訊與審閱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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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第 四共和憲政上運作不良之處 ,防止議會過度擴權 ,並且對行政權作出強

2化 ,此亦為使議會制度合理化的要素之一 。

3  法國1少58年 第五共和憲法之憲政制度為雙首長制 ,相較於第三與第四

猝共和 ,對於行政權做出強化 ,尤其是強化總統權力並賦子行政權相當之武

5器 。總統為國家元首(c比fdel吃tat)、 軍事統帥(c比fdes朋n白es)有權責確保

6國 家之獨立性與領土之完整性 (法國憲法第5條2項 ),總統亦為行政權之

7領袖(chefde比比cuti9,在行政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1θ62年修憲後 ,總統

8採取全民直選之方式選出 ,更強化總統之正當性 。

9  總統決定國家重大政策之方向 (l’orientation politique),其 具有重要
10之兩項權力 :首先 ,提名首相 (總理 )之專屬權力 (憲法第8條第1頂 );

11其次 ,主持部長會議 (憲法第少條)。 政府重要之法律草案 (pr句 etdeloi)、

12行政法令 (d乩ret,ordonnance),以 及重要政策之決議 ,皆 由總統所主持

13之部長會議討論與決議 ,並由總統簽署 。而由首相所領導的政府 ,則扮演

14制定及執行國家政策之角色 (憲法第20條 第1項 )。 在雙元直接民主之架

15構下 ,總統與國會皆有直接民主正當性 ,在責任政治上 ,總統直接對全國

1b人民負責。依照法國憲法之設計 ,有 關行政權對立法權之負責機制 ,係 由

17內 閣政府(gowemement)向 國會負責 (憲法第20條第3項 )。 因此 ,首相代

18表 內閣政府向國會提出總體政策聲明 ,國 會得對政府提出書面與口頭之質

19詢 ,國 民議會並得提出不信任案 ,要求政府承擔責任 。此些憲政上之制衡

20與互動機制 ,皆存在於國會與以首相為首的內閣政府之間。

21  此外 ,第 五共和憲法設置憲法委員會 ,(Conseilconstitutio工 lnel),職 司
22違憲審查之工作 。憲法委員會之設立 ,亦為使議會制度合理化 ,防止立法

23權擴權之考量 。因此 ,依照法國第五共和之違憲審查設計 ,設置 「事前┘

24違憲審查機制 ,係為 「防止立法權過度擴張」之思考 ,面對國會之立法 ,

必 在其通過後發佈前 ,設置違憲審查之機制 。而後依照現行制度 ,法國亦增

2b設 「事後┘違憲審查機制 ,茲不贅言 。

9



l  承前所述 ,在法國雙首長制體制下 ,總統係向全民負政治責任 ,而非
2對國會負責。因此 ,在憲政制度下 ,總統並無向國會報告之義務 。而有關

3總統得對於國會發表咨文與演說 ,係規定於憲法第18條 ,該條文歷經一次

碎修憲改革 ,以下敘述之 。

5  現行法國憲法第18條規定 :「 I.共和國總統得向國會兩院提出咨文 ,

b予以宣讀 ,對該咨文不得進行討論 。II.總統得在為此目的而舉行的兩院聯

7席會議進行演說 ,在其離開時 ,得針對總統的發言進行討論但不得投票 。

8III.休會期間 ,國 會兩院應為此召集特別會議 。」在修憲改制為現制度之

9前 ,依照 1少58年憲法第18條 ,總統得向國會提供書面咨文 。此所指涉之總

10統咨文 (messagedupr白sidentdela比 publique),係由總統向國會兩院 (國

1l民議會與參議院)提出。咨文的宣讀可能透過首相或國會議長宣讀 。此為

12一種典型的 「權利」 (droit)。 議會對於總統咨文 ,不 會予以進行任何的

13辯論以及表決 。自1θ 58年第五共和憲法實施以來 ,總統在許多場合會選擇

14使用此項權利 ,例如總統就職或向新當選的國會致意、宣布啟動公民投票

15的措施 ,或向議會告知伊拉克戰爭行動 (l奶2年 )等 。自1少58年至幻08年 ,

16也就是戴高樂總統至席哈克總統期間 ,法國一共有18次的總統咨文 。國會

17議員對於總統咨文不得進行辯論 ,亦不得表決 ,蓋總統並不向國會負責。

必  2008年 7月 之修憲後 ,除總統咨文之書面方式外 ,如 同前述憲法第18

19條第2頂規定 ,總統得直接以 「口頭」方式向國會兩院發表演說 ,此項演

Σ0說 ,稱為 「總統聲明」(d乩larationdupr色 sidentdela比 publique)。 以聽取總
坌1統聲明為目的所召開之國民議會與參議院 「兩院聯席大會」 (Congr色s)係

22於凡爾賽宮舉行 。此項制度 ,使總統能夠直接在全體國會議員面前以口頭

23發表講話 。此項總統聲明 ,如 同前述總統咨文 ,係不定期地由總統發動 。

邱 若總統欲向國會報告其重大施政方針 ,或當國家遭過重大事件時 ,總統亦

必 可前往國會報告其因應策略與措施 。在2008年修憲後之憲政實務上 ,法國

Σb歷經三位總統 ,薩科齊總統與歐蘭德總統各在其5年任期中 ,僅前往國會

27報告一次 。馬克宏總統於幻17年就任後至今 ,係前往國會報告二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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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少年b月 22日 薩科齊總統第一次透過此項制度就國家優先事項向國會

2發表演說 ,並宣布次日進行內閣改組 ,為新的內閣劃定路線方向 。20心年

311月 6日 歐蘭德總統於巴黎恐攻事件發生的三天後 ,向 國會演說 。其特別

猝宣布將延長緊急狀態 ,以及憲法修正之方向 。2017年 7月 3日 ,馬克宏選擇

5在其5月 15日 就任之後不久向國會發表演說 ,並表示希望每年皆能前往國

6會 。2018年 7月 少日 ,馬克宏亦在國會演說中 ,提及其希望的憲法改革方向 。

7此次亦為目前最新一次法國總統前往國會演說 。

8  兩院聯席大會同時召集參議員與國民議會議員共同集會 ,該組織與程
9序規定於兩院聯席大會議事規則 (比glementduCongr色 s parlementaire),

10按兩院聯席大會議事規則 (下稱議事規則 )第 1條 ,兩 院聯席大會之辦公

1l室 由國民議會組成 ,故該大會之籌辦係由國民議會為之 ,大會進行亦由國

12民議會之議長擔任主席 ,指揮議事進行 。

13  有關總統前往兩院聯席大會進行演說之程序 ,係規定於議事規則第23

14條 。首先 ,總統得於為聆聽總統聲明所召開之兩院聯席大會發表演說 ,大

15會主席於確定之時間下令請總統進入議場 ,並立即請總統發言 。發言結束

lb後 ,總統以同樣之方式離開議場 。在此期間 ,國 會議員無權發言 ,會議隨

17即暫停或休會 (議事規則第必條第1項 )。 在總統離開之後 ,大會下會後

18得予以復會 ,國 會議員得於總統不在場之情況下 ,得進行發言與辯論 ,其

1Ω 代表發言者具有短暫之時間進行發言 ,時間可能為5分鐘或l0分鐘 (議事

20規則第23條第2至冷項 )。 此外 ,對於總統聲明 ,國 會議員並不得進行任何

21表決 (議事規則第幻條第5項 )。 此項運作方式 ,可凸顯雙首長制之下 ,

2Σ 總統不對國會負責 ,亦可以避免與內閣制產生混淆 。

23  我國之憲政體制 ,在 1少少7年第四次修憲後 ,多 為是類似法國第五共和
邱 之雙首長制 。其中總統與國會之產生 ,各有其直選制度 ;總統具有專屬提

Σ5名首相 (行政院長)之權力 ;以及國會對行政權之監督 ,係存在於國會與

26政府 (行政院及其各部會之間),總統不對國會負責 ,而是對全民負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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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責任 。這幾點法國與我國在國家組織之設計 ,皆非常類似 ,因 此法國憲政

2制度對於我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

3  有關總統前往國會演說 ,若將其理解為總統對國會負政治責任 ,且允

4許立法委員對總統進行詢答 ,無論問答之方式為何 ,皆會導致憲法雙首長

5制之定位實質上發生改變 。首先 ,會與內閣制產生混淆 ,偏離現行憲法規

b範之國家組織體制 ;再者 ,會使行政院及其各部會 ,在憲政上陷入定位不

7明之情況 ,且憲法上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仍具有質詢 、監督之機制 ,可能變

8得毫無意義 ,使得憲法規定形同具文 。因此 ,以上情況 ,皆 會違反憲法與

θ憲法增修條文所規範之意旨。

l0

ll             II.法 國之國會調查權

12  國會調查權之沿革 ,可回溯至法國大革命後人權宣言對於人民知的權
13利以及對政府之監督 ,依照178少年人權宣言第15條規定 :「社會有權要求

14每一個公務人員報告其行政工作 。」國會調查權之履行 ,於法國民主制度

15之發展中 ,係為國會問責之機制 ,可能由國會之常設委員會或特別委員會

1b予 以實行該權力 。其中特別委員會被稱為 「調查委員會」 (commission

17d’ enquΘte)或 「資訊委員會」 (commissiond’ infom┴ation) ,出 現於七月

18王朝時期 ,隨後於第二共和國時期得到發展 。在第三共和國時期 ,議會成

1Ω 員在主要的委員會中 (軍事委員會 、預算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強化其

20調查權限。國會依其擁有的監督特權 ,能夠於常設委員會 ,進一步地對大

21戰期間行政權之行為進行調查與聽證 。

22  法國第五共和下 ,有 關國會設置國會調查委員會之規範依據 ,主要規
Ω3定於1少58年 l1月 17日 與國會運作有關之法令 (ordo上上nanCen° 58-ll00dul7

24noVembrelθ 58relativeaufonctiollnementdesassembl色 esparlementaires) (下

25稱本法令)。 按本法令之規定 ,法國國民議會與參議院各得組成調查委員

2b會 (Lacommissiond‘enquete)。 實踐上 ,國 會兩院皆得組成調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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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 查委員會由議會之決議表決設立 ,最多由30名 議員組成 (國 民議會共

2577席 、參議院共3冷8席議員),其調查委員會之代表 ,係按政黨比例分配 。
3  然而 ,在 第五共和憲政實務上 ,有很長一段時間 ,調查權在國民議會
碎中被戴高樂主義者 (亦 即共和黨成員)組成之議會多數派所削弱 ,其認為

5此項特權不符合第五共和國原則之精神 ,亦 即強化行政權 、防止國會擴權

b之憲政架構 。

7  幻08年 7月 23日 之憲法修正 ,旨 在實踐憲政機構之現代化改革 。在國
8會方面 ,亦為國會調查委員會提供了憲法基礎 。修正後之 《憲法》第 51-2

θ條規定 :「 為執行憲法第 2ㄥ 條第 1款之監督與評估政策之任務 ,國 會得依

l0法律規定的條件設立調查委員會以搜集各類資訊 。」同時 ,《 憲法》第

l151一 l條承認國會中的反對派和少數派在國會議事中享有特定權利 ,其規定 :

12 「議會兩院議事規程決定各自院內設立的議會團體的權利 ,同 時 ,也應確

13認相關議院反對黨和少數團體的特殊權利 。」此外 ,國 民議會議事規則第

∥ l冷1條規定 :「反對派或少數派團體的每位主席有權在每屆常會⋯⋯設立一

15個調查委員會⋯‥。」國會運行下 ,對於申請與成立調查委員之程序已經

1b放寬。今日 ,除非有嚴重的客觀因素 ,多 數派之國會議員 ,不 會反對反對

17派議員設立調查委員會之要求 。

18  現今 ,透過對於特定案件之調查 ,國 會議員們對自己掌握之此頂權力
19持積極態度 ︳亦即揭露行政決策過程中的功能失當 ,對於公共服務與國營

20企業進行調查 ,並向政府公開問責 。此外 ,透過議會頻道之直播 ,在調查

21過程中 ,國 會議員亦重新獲得其在立法權限中 ,從未取得的監督手段 。

22  在國會調查權之角色定位上 ,國 會議員組成調查委員會 ,係為履行監
23督職權 ,而非主持正義 。因此 ,國 會之調查與國家司法權之行使並無任何

邱 關係 ,調查委員會之設置亦非國會法庭 。透過國會調查委員會之設置 ,國

25會議員得予以搜集有關具體事實之資訊 。而國會調查委員會之權限 ,依其

2b屬於履行國會監督職權之性質 ,亦有相當限制 。此外 ,根據憲法委員會之

27見解(D乩 ision n° 200θ-582DCdu25juin20仍 )與本法令第6條之規定 ,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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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國會之常設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僅為一個 「暫時性機構┘ ,其期限不得

2超過 b個 月。且於任務結束後 12個 月內不得以同一目的再設調查委員會 。

3  有關調查之範圍 ,法令明確規定 ,國 會不得設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已引
4起法律訴訟之事項 。換言之 ,對於已於司法調查之案件 ,不得設立調查委

5員 會進行調查 ,以 防止對於司法個案之不當介人 。此外 ,調查委員會亦不

b得對確定判決提出質疑 ,在權力分立之下 ,國 會工作不得質疑審判結果之

7權威性 。

8  在調查權之履行中 ,調查委員會不得試圖顛覆行政部門。根據權力分
θ立原則 ,調查委員會不能要求政府承擔責任 (engagerlaresponsabilit色 du

10gouvemement),例如 ,提出不信任投票案 。蓋調查權係立法權對於行政

ll權行使監督權限之手段 ,然 而 ,推翻政府 ,並非立法權行使監督權限之目

lΣ 的。調查委員會履行職務 ,得要求其他機關提供有助於其執行任務之資訊

13與官方文件 ,但涉及國防 、外交 、國家內部或外部安全事項之機密文件不

14在此限 ,且須遵守權力分立原則 。

15  調查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對其進行聽證 (audition)之人都必須遵從傳喚 ,

lb除未滿16歲者 ,其應進行宣誓之程序 。出席聽證之人 ,並應遵守刑法典第

17226一 13、 226一 l冷條之規定 ,不 得洩漏因身份 、職業或職務而掌握之秘密

18 (法令第6條第2項 )。 調查委員會舉行之聽證原則上為公開進行 ,但委員

19會亦可決定以秘密方式進行 。接受調查委員會聽證的人員有權查閱聽證記

20錄 。若聽證是秘密進行 ,則應在現場查閱 ,不得對報告進行更正 ,但當事

21人可提交書面意見。若調查委員會以秘密方式進行 ,可表決決定不授權公

2Σ 布全告r或部分的調查報告 (法令第6條第4項 )。

23  調查委員會具有一定強制措施 ,未出席或拒絕在調查委員會作證或宣
Σ4誓者 ,可處以兩年有期徒刑和巧00歐元罰金 。而對於拒絕提供國防 、外交 、

25國 家內外部安全以外秘密之官方文件者 ,得處以相同刑罰 。此外 ,法院亦

2b得全部或部分剝奪至多二年之公民資格權利 (刑法典第 131-26條 )。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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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偽證或妨害作證的情況下 ,應適用刑法典偽證罪之規定 (法令第6條第3

2項 )。

3

碎               III.藐 視國會罪

5  按刑法第猝33巧條規定 :「在實施公共服務之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 ,向

b其發送言語 、手勢或威脅 、任何未公開的文字或圖像 ,或發送任何物品 ,

7其性質有損公務人員的尊嚴或對其受託職務的尊重 ,構成藐視罪 ,得處以

8石00歐元罰款 。」

9  此項刑事罪責 ,並非專門針對國會議員而設 ,而係針對實施公共服務
l0之公職人員。解釋上之問題 ,係為國會議員是否為刑法第們3-5條所指之公

1l職人員 ?在一般認知上 ,國 會議員為公共權力之擁有者 ,亦為行使公權力

l炃 之代表 。在實務上 ,刑事法院亦肯認 ,國 會議員為受託執行公共服務任務

13之人 ,亦屬於直接或間接實施以滿足公共利益為目的行為之人 。因此 ,妨

14礙國會議員行使職務 ,亦 會構成本罪 。

15

1b

17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2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註

NA 無

18

19此份法庭之友意見書之準備與提出 ,與當事人 、關係人或其代理人並無分

20工或合作關係 ,亦未受有任何金錢報酬或資助 。

21

2Σ      此多史

23憲法法庭  公鑒
Σ碎                                                                            )

25中 華 民 國l13年 7月 2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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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具狀人

撰狀人

l憲法訴訟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 20條第1項規定 ,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團體 ,

認其與憲法法庭審理之案件有關聯．l生 ,得聲請憲法法庭裁定許可 ,於所定期間內提出

具參考價值之專業意見或資料 ,以供憲法法庭參考 。當事人以外之機關受憲法法庭通

知依本法第20條第5項規定通知到庭說明、陳述意見時 ,使用本意見書。
2本法第14條第1項第7款規定 ,書狀應記載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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